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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出。 表

决截止日期为2015年5月26日，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11份，实际发

出通讯表决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

理层及其成员2014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监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包括林新（任主任委员）、成燕

红、程晨、武常岐、王立英；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祝卫（任主任委员）、

李连刚、田英、马元驹、李琦、孙彤军。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0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回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和《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的有关

条款，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公司对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中激励

对象李世平先生所持48.87万股、傅建国先生所持43.44万股、胡玉良女士所持

43.44万股、 贾怡芸女士所持38.01万股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按照

授予价格予以购回并注销。

日前， 上述限制性股票173.76万股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于2015年5月28日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本次购回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173.76万元，减少后的注册资

本为16,469,288,424�元。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46,747,200 0.28% -1,737,600 45,009,600 0.27%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6,424,278,824 99.72% - 16,424,278,824 99.73%

合计

16,471,026,024 100% -1,737,600 16,469,288,424 100%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

2015－038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报备无异议的《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15年4月7日

完成首期向116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657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

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新股发行

后公司新增注册资本657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由311,972,222.00元人民币增加至318,

542,222.00元人民币，股本由311,972,222股增加至318,542,222股。

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0日、2015年5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中的

注册资本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成。 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

公司换发的《营业执照》 显示，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11,972,222.00元变更为318,542,

222.00元，营业执照记载的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中纺投资 编号：临

2015-043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发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分别于2014年12月23

日、2015年1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

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5】201号，2015年5月18日印发），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安信证券发行额度不超过净资本60%的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符合转让

条件无异议。

安信证券2015年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已于2015年05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行完毕（以下简称“本期短期债券” ）。 本期短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

元，期限为214天，票面利率为4.30%。

特此公告。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

04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7日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新能源项目（风电和

光伏发电），按规定停牌至今。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因此本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

2015-045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27日，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实际

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5〕364号），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等有关问

题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11,558.3800万

股，其中：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9,508.6135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

低于26.45%。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须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60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河南省新乡市供水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进展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并购河南省新乡市供水项目的议案》，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首

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香港” ）收购美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MTI� Holding�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美利控股” ）100%股权、同时由公司收购河南新汇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汇工程” ）100%股权。 本次收购为整体收购，意向收购价款共计

23,53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74号、临2014-075号公告。

公司、首创香港分别于2014年12月与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聘请具有证

券业务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对美利控股和新汇工程截至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的价值

进行审计和评估， 最终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 定为23,530万元人民币， 其中美利控股

100%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相当于20,730万元人民币的港币或美元， 新汇工程100%股

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2,800万元人民币。

近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北京市国资

委” ）出具的《关于对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美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评估

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5】70号）及《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备案编号：2015020），对本次转让的评估报告进行了核准和备案，本次评估报告核准有

效期至2015年6月29日。

二、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情况

（一）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美利控股和

新汇工程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致同专字（2014）第110ZC2349号、致同

专字（2014）第110ZC2348号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美利控股 新汇工程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5,602.26 8,978.34

净资产

5,600.00 2,409.07

2014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670.14 2,161.19

净利润

637.28 567.55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美利

控股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中威正信评报字（2014）第1100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方法

为资产基础法；对新汇工程进行了资产评估，出具了中威正信评报字（2014）第1101号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基准日均为2014年6月30日。独立董事

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美利控股的评估结果： 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20,752万元， 增值率

270.57%。 增值原因主要为：对长期投资单位进行了整体评估而评估增值，以评估后的长期

投资单位100%股东权益价值乘以美利控股所持长期投资单位比例计算确定长期股权投资

的评估值。 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新汇工程评估结果：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2,429.32万元，增值率0.84�

%，按收益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5,180万元，增值率115.02%。 增值原因主要为参考了新

汇工程自评估基准日至2015年的大额合同，结合公司预期收益，最终确定公司价值。 考虑

到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拟收购新汇工程股权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收益法对新汇工程的未来收

益情况的考量更能体现新汇工程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而资产基础法作为普遍的评估

方法，只是将各项资产加和得出企业价值，对于企业各资产存在的关系及企业形象带给企

业的价值并没有考虑。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即新汇工程股东全部权

益在2014年6月30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5,180万元。 该资产评估结果已按国有资产相关

规定备案。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在以评估值为依据并不超过评估值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股权交易价款分别为美利控股

100%股权20,730万人民币，折价率0.11%；新汇工程100%股权2,800万元人民币，折价率

45.95%，新汇工程折价原因为其主要依托于美利控股下属公司开展业务；股权收购价款共

计23,530万元人民币。

三、股权转让协议要点

首创香港与Wealth� Partner� Limited于2014年12月签署 《关于MTI� Holding�

Group� Limited�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北京中汇联合环境有限公司于2014

年12月签署《关于河南新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价款：美利控股100%股权对应的股权交易价款为相当于20,730万元人民币的港

币或美元，新汇工程100%股权对应的股权交易价款为2,800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股权交易价款分期支付。

协议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审计报告

2、评估报告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报备文件

1、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资格从业证书

2、评估机构的证券资格从业证书

3、北京市国资委核准及备案文件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5-044

证券代码：

125089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深机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十三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15年5月27日收市后“深机转债” （转债代码：125089）市场价格为228.90元/

张。 公司将对于截至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深机转债” 以103元/张价格赎

回。鉴于公司部分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深机转债”处于质押状态，现提醒相关投资者及时解

除质押并实施转股。若债券持有者不及时转股而被公司强制赎回，投资者将承担较大损失。

特别提醒债券持有人注意投资风险，合理选择转股时间。

2、“深机转债” （转债代码：125089） 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 利率为

1.3%，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3、“深机转债”赎回日：2015年5月29日。

4、“深机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2015年6月5日。

5、“深机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15年5月29日。

6、根据安排，截至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深机转债” 将被赎回，特提醒

“深机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深机转债” 于2011年7月15日发行，2011年8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12年1月16日起进入转股期。 公司A股股票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4月21日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已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5.54元/股） 的130%

（7.202元/股），已触发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深机转债” 的议案》，决定

行使“深机转债” 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的103%（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深机转债” 。 详见201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赎回条款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103%（含当期计

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公司在赎回条件

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1.3%，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

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深机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五个交易日（即2015年4月28日）内在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披露赎回实施公告3次，通告“深机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

项。

（2）2015年5月29日为“深机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5年5月28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深机转债” 。自2015年5月29日起“深机转债”停止

交易和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深机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15年6月3日为“深机转债”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2015年6月5日为赎回款到达

“深机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深机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深机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4）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509室

联 系 人：林俊、郝宇明

电话：0755-23456331

传真：0755-23456327

邮编：518128

三、 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本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深机转债”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深机转债”自赎回日（2015年5月29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深机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 各证券公司会提供各自的服务平台（如网上交易、自助委托或人工受理等），将投资者

的转股申报发给交易所处理。

投资者在委托转股时应输入：（1）证券代码：拟转股的可转债代码；（2）委托数量：拟

转为股票的可转债数量，以“张”为单位。 当日买入可转债可以当日转股，所转股份于转股

确认成功的下一交易日到投资者账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5-3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由于未能获得足够票数，鲍国明女士未当选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

人

）

182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7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4,535,948,729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5,820,844,5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8,715,104,22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

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8.082931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0.8846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198329

(四)本次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年会” ）由中国石化董事会（“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傅成玉先

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李春光先生主持。 股东年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6人，董事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曹耀峰、戴厚良、刘运先

生出席了会议；董事傅成玉、张耀仓先生，独立董事陈小津、马蔚华、蒋小明、阎焱先生及鲍

国明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监事会主席徐槟先生，监事耿礼民、李新建、邹惠平、康

明德、周世良、陈明政、蒋振盈、俞仁明先生出席了会议；；

3、副总裁张海潮、焦方正先生，财务总监王新华先生，副总裁雷典武、江正洪、常振勇先

生列席了会议，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包括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50,567 99.999864 116,600 0.000136 0 0

H

股

8,682,638,721 99.956743 3,757,500 0.043257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3,289,288 99.995901 3,874,100 0.004099 0 0

2、议案名称：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包括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49,067 99.999862 118,100 0.000138 0 0

H

股

8,682,638,721 99.956743 3,757,500 0.043257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3,287,788 99.995899 3,875,600 0.004101 0 0

3、议案名称：中国石化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49,867 99.999862 118,100 0.000138 0 0

H

股

8,711,346,721 99.956885 3,757,500 0.043115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31,996,588 99.995900 3,875,600 0.004100 0 0

4、议案名称：中国石化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67,397 99.999869 112,770 0.000131 0 0

H

股

8,687,844,121 99.998885 96,900 0.001115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8,511,518 99.999778 209,670 0.000222 0 0

5、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58,567 99.999864 116,600 0.000136 0 0

H

股

8,687,883,121 99.999334 57,900 0.000666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8,541,688 99.999815 174,500 0.000185 0 0

6、议案名称：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2015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39,867 99.999862 118,100 0.000138 0 0

H

股

8,686,747,449 99.986262 1,193,572 0.013738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7,387,316 99.998612 1,311,672 0.001388 0 0

7、议案名称：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服务合同（含薪酬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40,147 99.999851 128,020 0.000149 0 0

H

股

8,686,659,249 99.985247 1,281,772 0.014753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7,299,396 99.998508 1,409,792 0.001492 0 0

8、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监事会

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16,246,855 99.999864 116,600 0.000136 0 0

H

股

8,684,202,321 99.999850 13,000 0.000150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0,449,176 99.999863 129,600 0.000137 0 0

9、议案名称：中国石化《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

秘书代表公司负责处理因上述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

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20,646,567 99.999864 116,600 0.000136 0 0

H

股

8,686,622,849 99.984828 1,318,172 0.015172 0 0

普通股合计

：

94,507,269,416 99.998482 1,434,772 0.001518 0 0

10、 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799,989,193 99.975788 20,778,774 0.024212 0 0

H

股

4,185,627,974 48.623143 4,422,676,122 51.376857 0 0

普通股合

计

：

89,985,617,167 95.294399 4,443,454,896 4.705601 0 0

11、 议案名称：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771,221,807 99.942280 49,536,160 0.057720 0 0

H

股

2,503,899,982 28.976374 6,137,277,736 71.023626 0 0

普通股合

计

：

88,275,121,789 93.450469 6,186,813,896 6.549531 0 0

12.01�议案名称：选举刘运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16,055,645 99.999707 251,710 0.000293 0 0

H

股

8,059,924,279 96.637990 280,402,613 3.362010 0 0

普通股合计

：

93,875,979,924 99.701928 280,654,323 0.298072 0 0

12.02�议案名称：选举刘中云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16,053,145 99.999707 251,710 0.000293 0 0

H

股

8,071,243,217 96.615290 282,758,704 3.384710 0 0

普通股合计

：

93,887,296,362 99.699470 283,010,414 0.300530 0 0

12.03�议案名称：选举周恒友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16,053,055 99.999707 251,800 0.000293 0 0

H

股

8,071,243,217 96.615290 282,758,704 3.384710 0 0

普通股合计

：

93,887,296,272 99.699469 283,010,504 0.300531 0 0

12.04�议案名称：选举邹惠平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5,816,188,255 99.999863 117,600 0.000137 0 0

H

股

8,315,105,762 99.534401 38,896,159 0.465599 0 0

普通股合计

：

94,131,294,017 99.958571 39,013,759 0.041429 0 0

*：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项事项表

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的任期为三年，于股东年会结束时

起生效。 另外，经履行民主程序，蒋振盈、俞仁明、王亚钧先生当选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

是否当选

13.01

王玉普

93,739,202,045 99.157202

是

13.02

李春光

93,847,038,274 99.271271

是

13.03

章建华

89,287,992,596 94.448719

是

13.04

王志刚

89,287,992,596 94.448719

是

13.05

戴厚良

89,316,681,762 94.479066

是

13.06

张海潮

89,258,472,802 94.417493

是

13.07

焦方正

89,287,992,602 94.448719

是

2、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

是否当选

14.01

蒋小明

115,613,479,755 122.295784

是

14.02

阎焱

110,729,440,783 117.129454

是

14.03

鲍国明

8,462,632,977 8.951762

否

14.04

汤敏

115,617,730,326 122.300280

是

14.05

樊纲

115,613,649,060 122.295963

是

*：得票比例为得票数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比例。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的任期为三年，于股东年会结束时

起生效。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中 国 石 化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度 之 利 润 分

配方案

99,996,296 99.887353 112,770 0.112647 0 0

7

中国 石 化 第 六 届

董 事会 董 事 和 监

事会 监事 服 务 合

同

（

含薪酬条款

）

99,969,046 99.872104 128,020 0.127896 0 0

*：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项事项表

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累计投票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13.01

选举王玉普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22,407,086 122.195191

13.02

选举李春光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22,401,884 122.189998

13.03

选举章建华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8,041,372 57.940898

13.04

选举王志刚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8,041,372 57.940898

13.05

选举戴厚良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8,042,680 57.942204

13.06

选举张海潮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8,041,377 57.940903

13.07

选举焦方正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8,041,378 57.940904

14.01

选举蒋小明先生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 董

事

82,727,429 82.584222

14.02

选举阎焱先生为中 国石 化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4,341,281 44.264523

14.03

选举鲍国明女士为 中国 石化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 董

事

82,719,528 82.576335

14.04

选举汤敏先生为中 国石 化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82,719,529 82.576336

14.05

选举樊纲先生为中 国石 化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82,719,535 82.5763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4项议案关于“中国石化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获得出

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14年末

期股利将于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或之前向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收市后

登记在中国石化股东名册上的所有股东发放。

第9项、第10项和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分别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股东年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萍、许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国石化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李丽萍律师和许敏律师出席了股东年会

并为股东年会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年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股东

年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公司的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股

东年会的点票监察员。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年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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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5月27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中国石化总部召开。

应到会董事11人，实际到会11人。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王玉普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王玉普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任命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及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成员。 具体名单

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王玉普先生，委员李春光先生、章建华先生、王志刚先生、

戴厚良先生、张海潮先生、焦方正先生、阎焱先生和樊纲先生组成。

（二）审计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阎焱先生，委员蒋小明先生和汤敏先生组成。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樊纲先生，委员李春光先生和蒋小明先生组成。

（四）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王玉普先生，委员李春光先生和汤敏先生组成。

三、聘任李春光先生为总裁；聘任章建华先生、王志刚先生、戴厚良先生、张海潮先生、

焦方正先生为高级副总裁；聘任王新华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雷典武先生、凌逸群先生、江

正洪先生、常振勇先生、黄文生先生为副总裁。

四、聘任黄文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委任李春光先生、黄文生先生为负责处理香港上市

相关事宜的公司授权代表；聘任郑保民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上述有

关事项及签署有关文件。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11票，均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5月27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作为贵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应贵司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 ）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贵司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股东年会” ），对股东年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股东年会现场会议，并对贵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认为，股东年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

东年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股东年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负责人李丽萍

张继平许 敏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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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石化

"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以下简

称

"

会议

"

）

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下午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中国石化总部办公大楼召开

，

会议由

股东代表监事刘运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7

名

，

实到监事

7

名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选举一致同意

：

刘运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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